
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

公   告

        （2024）豫 10破 13之 4号

 

长葛市恒威建材有限公司全体职工：

本院于 2024年 4月 7日以（2024）豫 10破 13号民事裁定

书，裁定受理了长葛市恒威建材有限公司（曾用名：河南兴周

电线电缆有限公司）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一案，通过公开报名

并随机摇号的方式指定河南嘉赢破产清算有限公司为管理人，

本案将采用快速审理机制来进行审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五条之规定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你公司

全体职工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，妥善保护好公司财产，任何

人不得非法处理公司的财产、印章、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不得

隐匿、私分、无偿转让、非正常压价出售公司财产。公司的债

务人和公司财产的持有人应当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

财产。

你公司法定代表人、高管和其他留守人员，应妥善保管本

公司相关财物，根据人民法院、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，并如

实回答询问，在破产程序终结前，不得擅离职守。

特此公告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


